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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該區域早期農工業發達，人口不斷湧入，經過多年的發展，目前風貌是高度都會型住

宅式社區，共有 1 萬 391 戶，居住人口數達 2 萬 8 千多人，其中 20 歲以上、未滿 65 歲的

勞動人口有 1 萬 9 千人以上，占總人口數的七成以上，是個很有活力的社區，對居住品值

是相當要求。 

二、該區域附近還有一所北新國民中學，它的學區包括松和里、松安里、松茂里、松強里、松

勇里、東光里、仁美里、舊社里、平昌里、平田里、平興里、平順里、平心里，班級數達

69 班，學生數有 2 千 113 人，每日上下學的學生極多，完善行人動線對改善學生出入安全

是有助益的。 

三、由於該區域柳川兩側的道路設計已達 30 年以上，無法趕上住宅更新的速度，部分破舊不堪

，景觀不雅，敬請經濟建設委員儘速匡列相關預算，讓營建署補助地方政府執行相關計畫

。 

（九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現行體制對於性侵害犯罪人之再社會化過

程有所缺失之情形下，使國人對於性侵犯回歸社會懷有恐懼。不

定時被報導的性侵害犯罪人出獄後短期間內再犯新聞，更持續使

民眾感受到人身的不安全。目前雖有刑法之強制治療輔助性侵犯

再社會化，然未區分情節輕重、初累犯等因素，一律予以機械化

治療，並顯然未能有效達到該等目的。爰此，本席主張法務部應

對性侵犯予以分級分類，以達確實矯正與治療，並評估其重返社

會之再犯可能性，確實保障國人之人身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代刑罰思想不僅在懲罰犯罪人，更要求對於犯罪人之再社會化，使其從事生產勞動，為

社會有所貢獻。我國刑法自受此一思潮影響，對於性侵害犯罪人之強制治療即為著例。蓋

傳統之刑罰如監禁，未能矯正性侵犯生理上極度之性需求、心理上極端之性思想，故有強

制治療此一制度。 

二、強制治療制度之目的故值讚許，惟其成效不彰，究其原因在於，現行強制治療並未針對情

節輕重、初累犯、被害人身分及年紀等項目，進行分級分類區隔治療，僅以粗略的大鍋炒

方式，將所有性侵犯集中，未能有效達到強制治療之效果。 

三、除強制治療外，性侵犯出獄重回社會應有過渡期。例如：派社工至性侵犯住居所事先評估

調查，綜合判斷家庭及社區是否做足準備，性侵犯心裡是否調適達重返家庭及社會之程度

。並非僅將犯罪者關入監獄，做象徵性治療再重新放回社會，本席建請行政院督促法務部

儘速訂定具體辦法，特此提出質詢。 


